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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发行方案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

司、圆融汇通 
指 深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深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深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方正证券、证券公司 指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 指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股票发行方案》 指 
《深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

次股票发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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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一）公司名称：深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二）证券简称：圆融汇通 

（三）证券代码：838336 

（四）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东环二路南侧厂房第二栋一层 C

区 

（五）办公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东环二路南侧厂房第二栋一层 C

区 

（六）联系电话：0755-22194789 

（七）法定代表人：赵潮升 

（八）信息披露负责人：郭忠诚 

二、本次发行计划 

（一）本次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目的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进一步提升抗风险能力，促进公

司稳定、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二）发行对象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2013年12月30日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的规定，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

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

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司在《公司章程》

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司发行新股时，原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因此，公司本次

股票发行不涉及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安排。 

2、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发行为人民币普通股，拟发行股份总量不超过1,200,000股（含1,200,000

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944,000.00元（含1,944,000.00元）。 

①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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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共10名，该10名投资者系满足《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合

格投资者。 

本次股票发行按本节“（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

象及其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姓名 
拟认购数量

上限（股） 
拟认购金额上

限（元） 
认购 
方式 

关联关系 

1 赵惠卿 700,000 1,134,000.00 现金 

公司核心员工，与公司股东、

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潮升为姐

弟关系，赵潮升与公司股东、

董事鲍秀伟系夫妻关系、公司

共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 劳聪 200,000 324,000.00 现金 公司股东，董事 

3 朱剑慨 90,000 145,800.00 现金 公司股东 

4 刘玉兰 50,000 81,000.00 现金 公司股东 

5 张星 40,000 64,800.00 现金 公司股东，监事 

6 冯响玲 30,000 48,600.00 现金 公司股东 

7 袁淑英 30,000 48,600.00 现金 公司股东 

8 匡华国 20,000 32,400.00 现金 公司股东 

9 陈兰 20,000 32,400.00 现金 公司股东 

10 张瑞 20,000 32,400.00 现金 公司股东 

合计 1,200,000 1,944,000.00 -- -- 

②已确定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现有股东之间的关联

关系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总计为10名，均为自然人，其中赵惠卿为公司核心

员工，其他9人均为公司在册股东（含2名董事、监事）。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

下： 

1）赵惠卿，女，196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1988年9月至1995年12月，就职于深圳远大通讯有限公司，任出纳；1996年1月至

1998年11月，自由职业；1998年12月至2008年8月，就职于深圳市沸点运动器材

有限公司，任总店长、出纳；2008年9月至今任公司出纳。 

2）劳聪，男，1983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2005年2月至2010年6月，就职于联想国际（深圳）有限公司，任仓库组长；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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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2017年7月，就职于深圳市恒隆通物流有限公司，任客服经理；2017年8月

至今，就职于深圳云仓跨境供应链有限公司，任经理；2015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 

3）朱剑慨，男，1986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

历。2009 年 5 月至 2010 年 3 月，就职于深圳市创佳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任业务

员；2010 年 4 月至 2010 年 11 月，自由职业；2010 年 12 月至 2012 年 7 月，就

职于深圳市维邦知识产权事务所，任业务员；2012 年 8 月至 2012 年 11 月，自

由职业；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6 月，就职于深圳市汇麒公寓租赁管理有限公

司，任总经理；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5 月，自由职业；2014 年 6 月至 2014 年

8 月，就职于深圳乐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任业务员；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就职于深圳市恒隆通物流有限公司，任业务员；2017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业

务员。 

4）刘玉兰，女，1988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

学历。2006 年 7 月至 2007 年 12 月，就职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任业务员；

2008 年 2 月至 2010 年 12 月，就职于葵冲大酒店，任中餐部主任；2011 年 1 月

至 2014 年 5 月，自由职业；2014 年 6 月至今，就职于深圳市恒隆通物流有限公

司，任报关部录单员。 

5）张星，男，1983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7 年 7 月至 2009 年 1 月，就职于深圳市乐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任业务

专员；2009 年 2 月至 2015 年 12 月，就职于深圳市圆融汇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任业务组长；2015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业务副总监。 

6）冯响玲，女，1985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

历，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2005 年 3 月至 2008 年 12 月，就职于上海美乐纺织

有限公司，任文员、薪资专员；2009 年 2 月至 2011 年 4 月，就职于武汉四海通

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任部门助理；2011 年 5 月至 2013 年 2 月，自由职业；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1 月，就职于深圳徐氏鹏建实业有限公司，任计划部经理；2014

年 2 月至今任深圳市恒隆通物流有限公司人事行政负责人。 

7）袁淑英，女，1981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

学历。2000 年 9 月至 2007 年 10 月，就职于步步高教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

数据中心语音测试员、测试组长；2007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2 月，就职于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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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晋电器有限公司，任文员；2010 年 1 月至 2013 年 9 月，自由职业；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5 月，就职于深圳超跃科技有限公司，任文员；2014 年 6 月至今就

职于深圳市恒隆通物流有限公司，任报关部录单员。 

8）匡华国，男，1979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

学历。2001 年 8 月至 2005 年 10 月，就职于上海银凤制衣有限公司，任发货员；

2006 年 1 月至 2010 年 6 月，就职于上海均定国际集装箱储运有限公司，任叉车

驾驶员；2010 年 9 月至 2013 年 12 月，就职于上海润泓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任仓库管理员；2014 年 2 月至今就职于深圳市恒隆通物流有限公司，任叉车驾

驶员。 

9）陈兰，女，1986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6 年 9 月至 2009 年 11 月，就职于广东品胜电子有限公司，任会计；2009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 月就职于深圳万商会计师事务所，任会计；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就职于深圳市高登电路有限公司，任主办会计；2015 年 4 月至今就职

于深圳市恒隆通物流有限公司，任会计。 

10）张瑞，男，1989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就职于深圳市启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任报

检员；2014 年 9 月至 2014 年 11 月，就职于浙江启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任商

务代表；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3 月，自由职业；2015 年 4 月至今任深圳市恒

隆通物流有限公司报检员。 

赵惠卿已被认定为公司核心员工，认定程序如下： 

2017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

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认定的议案》，并于2017年10

月 10 日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http://www.neeq.com.cn）披露《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7-019）和《关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20），公示期为2017年10月10日至2017年10月17日，截至公示期结

束，全体员工未对提名上述核心员工提出异议。2017年10月18日，公司组织召开

了2017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核心员工的认定，并发布《2017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22）；同日，公司召开了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核心员工的认定，并发布《第一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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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23）。2017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了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认定的议案》，并发布《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7-024）。 

上述10名投资者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以及《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规定，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发

行的股份。公司已经与上述10名投资者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深圳圆融汇通跨境

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书》，详见本股票发行方案之“五、附生效

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摘要”。 

除列表中所述情况之外，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现有股东、

公司其他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62 元。 

2、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京永审字（2017）第 1

4613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086,830.75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12

元；2016 年度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31,109.71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

06 元。根据公司《2017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824,207.97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为 1.20 元；未经审计的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37,

377.22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08 元。 

公司股票采用协议转让交易方式，自挂牌以来未发生协议转让交易情况，无

二级市场价格供参考。本次股票发行为公司自挂牌以来的首次发行，无前次股票

发行价格供参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在公司历史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结合了公司所处行业、

未来成长性及盈利能力等因素，与投资者协商后确定的。 

（四）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拟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1,200,000股（含1,200,000股），预计募集资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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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不超过人民币1,944,000.00元（含人民币1,944,000.00元）。 

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人需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份。 

（五）公司除权除息、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的情况 

公司自挂牌以来不存在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行为，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

格无影响。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完成之日预计将不会发生除权、除息、分红派息及转增股

本情况，不需对本次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六）本次发行股票限售安排及发行对象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

司。 

公司本次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完成

之日起限售期 3 年。 

《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非上市

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对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股份有限售规定

的，发行对象还应遵守上述规定。 

（七）募集资金用途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

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 

具体如下： 

序号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

（元） 
分配比例（%）

1 补充流动资金 1,944,000.00 100.00 
合计 1,944,000.00 100.00 

2、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随着业务发展和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公司主营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公司拟借

此契机加大业务拓展力度，资金需求亦随之日益增大，因此，公司需补充流动资

金支持主营业务发展。一方面，公司主营业务规模的扩大增加了管理成本、人工

成本等支出，另一方面，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及提高竞争力，公司需要提升服务

能力。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支付公司日常支出，以保障公司的日常运营，



深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从而为公司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提供保障。本次募集资

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必要性。 

3、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 

流动资金测算是以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基础，综合考虑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等

因素的影响，对构成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

营性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业未来期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程度。具体来说，公司流动资金的测算如下： 

A：确定随收入变动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 

经营性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存货+其他应收

款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B：计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C：确定需要营运资金总量； 

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销售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资产占销售收入的百

分比 

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预计销售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收入的百

分比 

D：确定预测期营运资金需求 

预测期营运资金需求=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 

公司需要的营运资金测算方法如下：假设各项经营流动资产和经营流动负债

与销售收入额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以 2016 年度为基期，以 2015 年和 2016 年

两年的经营流动资产和经营流动负债占销售收入额的平均比重为基础，采用销售

百分比法测算 2017 年度、2018 年度公司营运资金需求。 

根据上述流动资金测算方法，2014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8,412,188.66 元，2015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18,280,376.17 元；2016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达到 41,740,708.85

元；2015 年和 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 117.31%和 128.34%，这两年的

算术平均增长率为 122.83%。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结合公司 2017 年 1-10 月份

已发生的经营业绩，公司选择以 50%的增长率来预测 2017 年、2018 年的营业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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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测算过程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已审） 
占营业收

入比重 
2016 年（已审） 

占营业收

入比重 
两年平

均比重 

预测数（以 2015 和 2016 两年平均比重

测算） 

2017 年（预计） 2018 年（预计） 

营业收入 18,280,376.17  41,740,708.85   62,611,063.28 93,916,594.92

货币资金 2,091,843.39 11.44% 1,449,620.87 3.47% 7.46% 4,670,785.32 7,006,177.98 

应收账款 3,708,704.09 20.29% 12,646,202.41 30.30% 25.29% 15,834,337.90 23,751,506.86 

预付款项 317,567.66 1.74% 569,664.15 1.36% 1.55% 970,471.48 1,455,707.22 

其他应收款 1,264,230.08 6.92% 498,472.65 1.19% 4.05% 2,535,748.06 3,803,622.09 

存货  0.00% 346,384.62 0.83% 0.41% 256,705.36 385,058.04 

应收票据       

经营性流动

资产合计 
7,382,345.22 40.39% 15,510,344.70 37.15% 38.76% 24,268,048.13 36,402,072.19 

应付账款 1,569,831.22 8.59% 5,628,911.54 13.49% 11.04% 6,912,261.39 10,368,392.08 

预收款项 17,215.22 0.09% 139,268.85 0.33% 0.21% 131,483.23 197,224.85 

应付职工薪

酬 
217,565.83 1.19% 349,733.92 0.84% 1.01% 632,371.74 948,557.61 

应交税费 17,478.44 0.10% 145,110.52 0.35% 0.22% 137,744.34 206,616.51 

其他应付款 71,323.04 0.39% 63,372.51 0.15% 0.27% 169,049.87 253,574.81 

应付票据       

经营性流动

负债合计 
1,893,413.75 10.36% 6,326,397.34 15.16% 12.75% 7,982,910.57 11,974,365.85 

营运资金需

求 
5,488,931.47  9,183,947.36   16,285,137.56 24,427,706.34 

根据上文计算方法及上表数据可得： 

2017 年预测期营运资金需求=2017 年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2017 年预计经营

性流动负债=24,268,048.13-7,982,910.57=16,285,137.56 元； 

2018 年预测期营运资金需求=2018 年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2018 年预计经营

性流动负债=36,402,072.19-11,974,365.85=24,427,706.34 元。 

综上，预计 2018 年公司将在 2017 年基础上新增营运资金需求=2018 年预测

期 营 运 资 金 需 求 -2017 年 预 测 期 营 运 资 金 需 求

=24,427,706.34-16,285,137.56=8,142,568.78 元。本次拟募集资金 1,944,000.00 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剩余流动资金缺口 6,198,568.78 元，公司和股东将通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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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解决。 

特别说明：本方案中公司对营业收入、相关财务比率的预测分析并不构成公

司业绩承诺，投资者不应依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

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4、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次发行为公司挂牌以来的第一次发行，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与管理 

根据《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

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要求，公司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

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该专户作为认购账户，该专户不

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在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与主办券

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公司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

共同享有。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发行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关于<深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

案>的议案》； 

2、《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深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认购协议>的议案》； 

3、《关于修订<深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4、《关于制订<深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议案》； 

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十一）本次发行不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预计不会超过200人，属于《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中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豁免核准发行的情形。因此，本次股票发

行除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履行股票发行备案程序外，不涉及

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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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司等相关主体及本次确定的发行对象不存在被纳入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名单的情形 

根据本次发行对象提供的声明并通过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公布与查询网（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

询网（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市

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和信用中国网

（http://www.creditchina.gov.cn/），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经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全

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信用中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

记录查询平台（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等网站，取得挂牌公司及相

关主体的征信报告、声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法定

代表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

形。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

易及同业竞争等未发生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未发

生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造成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94.40万元（含194.40

万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扩大经营规模，公司股本、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将

有所提高，对其他股东权益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

降，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使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

力。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发行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因而存在方案调整或不能获得股

东大会表决通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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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的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

消除的情形。 

（二）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

除的情形。 

（三）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

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 

（四）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的情形。 

（五）公司自推荐挂牌材料提交之日及挂牌后至今，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或挪用的情况，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五、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摘要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深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所有确定的 10 名发行对象 

签署时间：2017 年 11 月 8 日 

（二）认购及支付方式 

1、认购方式：乙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甲方发行的股份 

2、支付方式：乙方应在甲方规定的缴款时间内，依据甲方本次发行股份的

认购要求将认股款及时、足额汇入甲方指定账户 

（三）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该合同由甲乙双方签署后成立，在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票发行

方案及本认购协议后生效。 

（四）协议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认购协议除所述的协议生效条件外，未附带其他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五）限售安排 

乙方本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3 年，起始日为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完成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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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非上市

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对乙方本次认购的股份有限售规定的，

乙方还应遵守上述规定。 

（六）估值调整条款 

本次股票发行不设估值调整条款。 

（七） 违约责任条款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或违反本合同所作承诺或保证的，或所作承诺或保

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的，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除本

合同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外，本合同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或者

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合同的相关约定，守约方均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采取补

救措施，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22-24层 

法定代表人：高利 

项目负责人：吴双麟 

项目组成员：吴双麟、肖志雄、张婷 

联系电话：0731-85832273 

传真：0731-85832441 

（二）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22/24 

单位负责人：马卓檀 

经办律师：卢林、田维维 

联系电话：0755-83515666 

传真：0755-83515333 

（三）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栋 2 幢 13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吕江 

经办注册会计师：姚家福、黄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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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65950411 

传真：010-6595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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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关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赵潮升               鲍秀伟                   佘海浩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郭忠诚                劳聪 

全体监事签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朱飞燕                黎开贵                  张星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赵潮升               佘海浩                郭忠诚 

________________        

曹雪芹 

 

深圳圆融汇通跨境电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8 日 


